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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董事增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9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董

事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马洪伟先生拟自2022年5月

19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

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截至2022年7月25日，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马洪伟先生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2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合计增持金额

为人民币651.26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1000万元）的50%。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马洪伟先生。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马洪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4,922,7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15%。

（三）在本公告披露之前12个月内，马洪伟先生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

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董事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 2022�年7月25日，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马洪伟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2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651.26万元，已超

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1000万元）的50%。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相关

增持计划， 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前后马洪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

下：

单位：股

增持主体 增持前 增持后

马洪伟

持股数量（直接）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直接） 持股比例（%）

4,800,000 6 4,922,700 6.15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承诺

马洪伟先生承诺：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23� � � � � � �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2022-039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已立案受理，后续仲裁程序尚未开始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仲裁被申请人

●案由：合同纠纷

●涉及的金额：（1）项目业主向申请人（含其关联方）主张的违约金4,281,606.00美元；（2）申请

人（含其关联方） 为弥补组件差额另行建设或安装32MW光伏组件产品产生的费用14,145,335.16美

元；（3）延迟违约金307,112,787.38美元。 合计金额为325,539,728.54美元。

●是否会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根据公司聘请的仲裁律师意见，申请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晶科能

源存在违约行为，故其赔偿主张明显缺乏依据；基于此，仲裁请求被支持的可能性很低。 同时根据仲裁律

师意见，本次仲裁程序预计持续的时间将超过三年，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公司将不被要求支付任何

经济赔偿。 鉴于案件尚未开始审理，最终的裁决结果及其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

响以仲裁庭裁决或双方谈判协商为准。 公司将及时关注本次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近日，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能源” 或“公司” ）收到相关通知，国际商会国际仲

裁院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以下简称 “ICC” ） 已受理申请人Sterling� and�

Wilson� International� FZE（以下简称“SW� FZE” ）就《组件供货合同》相关争议针对公司提起的仲

裁请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已立案受理，后续仲裁程序尚未开始。

二、 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1、 案件编号

27085/OSI

2、 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Sterling� and� Wilson� International� FZE

被申请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 仲裁请求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如下赔偿：（1） 项目业主向申请人 （含其关联方） 主张的违约金4,281,

606.00美元；（2）申请人（含其关联方）为弥补组件差额另行建设或安装32MW光伏组件产品产生的费

用14,145,335.16美元；（3）延迟违约金307,112,787.38美元。

4、 案件概述

公司作为卖方与（1）买方SW� FZE、（2）EPC承包商Shapoorji� Pallonji� and� Company� Private�

LTD.及（3）EPC承包商Sterling� and� Wilson� Private� LIMITED（SW� FZE的母公司）于2017年5月5

日共同签署《组件供货合同》，并分别于2017年12月28日、2019年1月30日共同签署《第一次修改协议》

和《第二次修改协议》，约定由公司为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酋长国的Sweihan光伏项目提供

3,228,400片组件（1.18GW），合同总金额为427,384,874.40美元。

近日，买方SW� FZE就上述《组件供货合同》相关争议，向ICC提交了仲裁申请，并提出了上述仲裁

请求。

三、 本次争议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聘请的仲裁律师意见，申请人SW� FZE目前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晶科能源违反了《组件供

货合同》及质保文件项下义务，亦未能列明其主张赔偿金额的具体计算方式，故其提出的相关赔偿主张

明显缺乏依据；基于此，仲裁请求被支持的可能性很低。 同时根据律师意见，本次仲裁程序预计持续的时

间将超过三年，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公司将不被要求支付任何经济赔偿。 鉴于案件尚未开始审理，其

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庭裁决或双方谈判协商为准。

公司董事会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本次仲裁事项，并已聘请专业仲裁律师，将积极应诉，依法主张公

司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根据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坤科技”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846

号）。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简称“中泰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初步询价直接确

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泰创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

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3,687.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本次发行股份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涉及原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形。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

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

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数量为184.35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451.90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50.7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路演（https://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7月29日（周五）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8日

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思格”、“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１８５

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中金公司”）。 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诺思格”，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３３３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７８．８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４

，

５３０

，

４２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１４６

，

１６０

，

００２．８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６９

，

５７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７

，

０３９

，

９９７．１２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６９

，

５７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３７

，

０３９

，

９９７．１２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３．１３％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金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发行人：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沃泰”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078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菲沃泰” ，扩位简称为

“菲沃泰纳米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371”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8.54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83,868,089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为335,472,356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2,580,212�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

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560,116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6.63%，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7,020,096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56,921,973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69%；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1,386,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31%。

根据《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214.2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

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831,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9,090,973�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62.6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9,217,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7.3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25038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7月26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金菲

沃泰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菲沃泰1号” 或“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

截至2022年7月1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7月28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

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金财富

3,236,245 59,999,982.30 - 59,999,982.30 24

个月

2

中金菲沃泰

1

号

2,323,871 43,084,568.34 215,422.84 43,299,991.18 12

个月

合计

5,560,116 103,084,550.64 215,422.84 103,299,973.48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8,605,88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30,353,070.82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611,11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1,330,109.18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9,090,973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910,146,639.42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0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4,550,737.01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7月27日（T+3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

号抽签。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1

”位数

8

末“

4

”位数

1735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菲沃泰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

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

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2,615�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

对应的账户数量为262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

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3,816,345�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77%，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87%。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611,117股，包销金额为11,330,109.18�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

数量的比例为0.78%，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73%。

2022年7月2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80

发行人：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8日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科雅”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745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13.5000万股，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25.50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50.67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154.70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858.8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3,013.5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工大科雅于2022年7月27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工大科雅”

股票858.8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7月29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7月2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7

月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

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725,895户，有效申购股数为77,644,621,000股，配号

总数为155,289,242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5528924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041.0597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

股的整数倍，即602.7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52.0000万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61.5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88229395%， 有效申购倍数为5,312.66651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7月2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7月29日（T+2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8日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期货”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777,778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3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0,077.7778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70,544,778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0,233,

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6元/股。

弘业期货于2022年7月27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弘

业期货” 股票30,233,000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2年7月29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7月2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

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

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7月29日（T+2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275,11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86,368,577,500

股，配号总数为372,737,155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7273715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164.40901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077,278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90,700,5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486672706%，有效申购倍数为2,054.7690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7月2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7月29日（T+2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金融时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8日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大九天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２６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５４

，

２９４．１７６８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１０

，

８５８．８３５４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二路

２

号

Ａ

座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伟平

联系人：宋矗林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７７ ６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７７ ６８８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罗峰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７５４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６９６０

发行人：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910

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300.00 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945.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5.00%。 战略配售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21.7292 万股，约占

发行总量的 9.87%，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323.2708 万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4,607.2708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14%； 网上发行数量为

1,071.00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86%。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86元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中微半导”股票 1,071.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30.86 元 / 股

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

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资金应于 2022年 7月 29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29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年 8月 1 日（T+3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

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

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919,000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44,742,982,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393671%。

配号总数为89,485,96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89,485,96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177.68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567.85 万股）从网下

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39.4208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1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38.8500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8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366280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2年 7月 29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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